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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进口藏品审核工作的国家文物进出境
审核管理处名单

1.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北京管理处
2.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山东管理处
3.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上海管理处
4.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广东管理处
5.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四川管理处
6.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陕西管理处













附件2
进口藏品申请表
收藏单位：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(签字)
	收藏单位
	

	收藏范围
	

	进口国别(地区)
	
	进境海关
	
	进境时间
	

	进口目的
	

	进口藏品基本情况 
	（详细说明藏品的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以及进口的必要性；进口藏品清单见附表）

	省级文物行政部门
审核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XXXX年XX月XX日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本单位存档1份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、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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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藏品清单

	序号
	图片
	名称
（暂定名）
	时代
（暂定）
	数量
	估价
（人民币）
	净重
（千克）
	价值描述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进口藏品的清晰彩色照片（至少2张）请另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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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进口藏品审核意见

文物进口[年份]顺序号
      ：
根据《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规定》相关要求，经审核，你单位申请进口的藏品符合/不符合规定要求。
专此。

附件：进口藏品清单



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xx管理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注：发文编号中的顺序号由国家文物局统一编号。





附件4

免税进口藏品调拨/交换/借用的备案报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文号）

国家文物局/省级文物局/主管海关：
经研究，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，将________单位________（藏品名称）等____件/套免税进口藏品调拨/交换/出借至________单位，用于________（调拨/交换/借用目的），归还日期为____年____月____日（仅借用情况下填写）。
特此备案。



xx单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（联系人：_______ 电话：_______）

















	
